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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創益學苑實施計畫   

--發想創意．創造利益-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03 年 4月 11日府授人考字第 1030066754 號函訂定 

壹、目的 

創新決定政府機關競爭力，如何引進創新思維，給予民眾生活幸福快樂，

為民眾創造利益，政府機關責無旁貸，爰以創益學苑提供公務同仁優質的

學習環境、課程及完整的教育訓練，以培養其創新邏輯思考與能力，發想

從無到有的創意點子，俾改善行政服務、流程、運作，提昇行政效率、效

能，形成創新之市政政策，為民眾創造更高層次的福址。 

貳、實施對象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。 
参、主辦機關：本府人事處 

    協辦機關：本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 

肆、學苑經典教學方案 

  一、建立創意種籽團隊：由各機關遴薦具創意、熱忱人員參加本府舉辦之創

意種籽研習營，進行長期培育，結訓後予以認證並擔任各該機關創意種

籽教師，擴散創意思維與觀念。 

  二、規劃初級、中級及高級人員創意教學課程，建立普遍化之創新思維： 

   （一）初級人員：開辦創意發想基礎班，對於業務承辦人員，採分梯全員調

訓方式，講授有關創意課程。 

   （二）中級人員：開辦中級主管創意管理班，就其主管立場，講授高層次創

意課程。 

   （三）高級人員：對於本府簡任以上人員，開辦宏觀創意策略研究班，培養

超高創意視野及能力。 

   （四）利用雲端上無疆界的知識寶藏，於地方行政研習 e 學中心、e 等公務

園、臺北 e大等網站，蒐集有關激發創意的課程，建構客製化組裝課

程，鼓勵各級人員進行無時空限制的學習。 

  三、開辦創意講堂： 

   （一）辦理創意學習講堂：以全體公務同仁為對象，邀請國內著名創意專家

或成功企業家至本府專題演講，分享創意學問與經驗。 

   （二）辦理中高階主管國際創意講堂：以中高階主管為對象，邀請國際著名

創意人士或學者專家至本府專題演講，分享國際創意經驗。 

  四、舉辦創意讀書會： 

   （一）由各機關人員自由報名，每月選定有關創意之書目，推舉主持人及與

談人帶領成員分享心得。 

   （二）不定期邀請原著者或同領域之學者辦理導讀會。 

   （三）每年舉辦創意專書心得寫作競賽：由本府聘任評審委員評閱作品，凡

期限內投稿心得寫作作品，內容書寫 5000字以上者，核予嘉獎 1 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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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選送 3-10 篇優良作品參加國家文官學院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

動。 

  五、典範標竿學習： 

   （一）辦理優良企業標竿學習：師法民間企業創新精神，各機關每年應擇具

有足供參採價值的企業，進行實地參訪取經，並於參訪後舉辦分享座

談會。 

   （二）辦理創新點子標竿學習：每年對於本府各機關之創新且實施後極具效

益之政策，規劃辦理創意標竿學習論壇。 

伍、發想創意．創造利益的實踐—設置金點子獎 

   一、年度市政創意競賽： 

    （一）評審小組： 

          本府設創意評審小組，由本府高級幕僚人員五人及府外專家學者五

人，共十人組成，就本府各機關所提具體創新並經採行確具效益事

項辦理評選。 

    （二）評審作業程序： 

          由本府於每年 1 月通知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對於本機關或所屬機關

上年度採行確具具體革新效益案件，填具「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

創新措施事實表」，送人事處彙整後，提送本府創意評審小組評審。 

     （三）獎勵：設置「金點子獎」 

        1、個人獎部分： 

（1）金點子狀元獎：一名，頒給獎牌一座及獎金五萬元。 

（2）金點子榜眼獎：一名，頒給獎牌一座及獎金三萬元。 

（3）金點子探花獎：一名，頒給獎牌一座及獎金二萬元。 

（4）金點子進士獎：三名，各頒給獎牌一座及獎金一萬元。 

         （5）金點子秀才獎：四名，各頒給獎牌一座及獎金八千元。 

        2、團體獎部分：各獎項各取一名 

（1）最佳金點子團隊：頒給獎牌乙面，單位主管及主辦人員各予記功

二次。 

（2）金點子團隊第二名：頒給獎牌乙面，單位主管及主辦人員各予記

功一次。 

（3）金點子團隊第三名：頒給獎牌乙面，單位主管及主辦人員各予嘉

獎二次。 

（4）金點子團隊第四名：頒給獎牌乙面，單位主管予以嘉獎一次、主

辦人員予以嘉獎二次。 

         （5）金點子團隊第五名：頒給獎牌乙面，單位主管及主辦人員各予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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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一次。       

     （四）經評選優良之案件陳請市長核定後，於規定期限前擇優提送行政院

人事行政總處參加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複審作業。 

     （五）每年獲金點子狀元獎、榜眼獎、探花獎者，應將創新點子之發想、

醞釀、執行、成效等，發表於本府舉辦之標竿學習論壇，以收見賢

思齊之效。 

   二、平時創意獎勵：各機關於年度內推出創新案件，得即送本府人事處，由

人事處每月送請評審小組審查，視創新及有益市民程度，核予嘉獎 1次

至記大功 1次之獎勵。 

陸、預期效益及影響 

   一、全面開發公務同仁創意潛能及多元智慧、培養發展創見的能力，並運用

於公務上，使本府更具競爭力。 

   二、公私部門交流，引進企業創新思維。 

   三、營造全面創意化行政體系。  

  四、帶動生生不息之優質且創新的市政建設及政策，提昇服務品質與效能，

最終受益於全體市民。  

柒、本計畫奉 核後實施，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。 


